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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大
疾
病
釋
義
與
理
賠
審
核
處
置

呂 

廣 

盛

壹
、
前
言
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係
指
被
保
險
人
一
旦
罹
患
心
肌
梗
塞
、
冠

狀
動
脈
繞
道
手
術
、
腦
中
風
、
慢
性
腎
衰
竭
︵
尿
毒
症
︶
、
癌

症
、
癱
瘓
、
重
大
器
官
移
植
等
七
項
在
國
人
十
大
死
因
中
常
發
生

且
較
嚴
重
的
疾
病
，
並
經
專
科
醫
生
診
斷
確
定
後
，
可
不
待
治
療

完
成
或
治
療
告
一
段
落
後
，
立
即
便
可
獲
得
理
賠
的
給
付
，
使
受

益
人
︵
即
被
保
險
人
本
人
︶
在
醫
療
的
過
程
之
中
，
得
以
尋
求
更

好
的
醫
療
和
復
健
，
增
加
復
原
的
機
會
，
並
可
避
免
因
龐
大
的
醫

療
費
用
而
拖
累
家
人
。
依
據
健
保
局
的
統
計
，
截
至
二○

○

六
年

十
二
月
底
，
領
有
重
大
傷
病
卡
的
件
數
已
占
總
保
險
對
象
約
三‧

一
三
％
，
而
所
使
用
的
醫
療
費
用
支
出
卻
占
總
醫
療
費
用
支
出
的

二
六‧

四
％
，
可
見
重
大
傷
病
已
對
國
人
產
生
嚴
重
的
家
庭
經
濟

負
擔
。
因
此
，
二○

○

七
年
開
放
產
險
業
者
得
經
營
健
康
保
險
之

初
，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即
成
為
產
險
業
者
初
期
經
營
的
主
力
商
品
之

一
。
由
於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的
理
賠
給
付
認
定
，
必
須
以
﹁
罹
病
癥

兆
﹂
為
依
據
，
因
此
業
者
必
須
對
承
保
疾
病
的
名
詞
定
義
加
以
認

識
，
才
能
避
免
日
後
理
賠
的
糾
紛
。

貳
、
重
大
疾
病
的
定
義
與
釋
義

台
灣
現
行
販
售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的
疾
病
定
義
，
係
在

一
九
九
三
年
首
先
由
台
北
市
人
壽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的
醫
務
研

究
小
組
研
議
制
訂
草
案
後
，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洽
請
衛
生
署
認
可
後

頒
行
。
有
關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的
保
障
範
圍
，
依
據
條
款
所
載
的
定

義
內
容
加
以
釋
義
有
如
下
述
：

一
、
心
肌
梗
塞
：

定
義
：
指
因
冠
狀
動
脈
阻
塞
而
導
致
部
份
心
肌
壞
死
者
，

其
診
斷
必
須
同
時
具
備
下
列
三
項
條
件
：
︵
一
︶
典
型
之
胸
痛
症

狀
。
︵
二
︶
最
近
心
電
圖
的
異
常
變
化
，
顯
示
有
心
肌
梗
塞
者
。

︵
三
︶
心
肌
酶
的
異
常
增
高
。

釋
義
：
人
體
的
血
液
是
由
心
臟
負
責
將
其
輸
送
至
各
器

官
，
而
心
臟
本
身
也
需
要
養
份
與
氧
氣
的
供
給
，
才
能
完
成
此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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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
送
功
能
。
心
臟
供
給
自
己
所
需
的
養
份
係
經
由
三
條
冠
狀
動
脈

來
完
成
。
假
如
冠
狀
動
脈
因
受
阻
︵
阻
塞
冠
狀
動
脈
的
物
質
有
：

膽
固
醇
、
三
酸
甘
油
脂
、
血
栓
、
栓
塞…

…

等
︶
而
使
血
液
的
供

給
中
斷
，
心
臟
由
於
缺
氧
即
會
產
生
壞
死
的
狀
況
，
壞
死
後
的
心

臟
肌
肉
永
遠
無
法
復
原
，
只
會
結
疤
，
心
肌
因
缺
氧
壞
死
即
醫
學

上
所
稱
的
﹁
心
肌
梗
塞
﹂
，
而
具
備
本
保
險
事
故
同
時
成
立
的
三

項
條
件
為
：

︵
一
︶
典
型
之
胸
痛
症
狀
。
心
肌
梗
塞
的
典
型
胸
痛
，
是

一
種
壓
迫
或
緊
勒
住
的
感
覺
，
通
常
它
的
位
置
是
在
胸
口
的
正
中

央
，
逐
漸
擴
及
左
肩
、
左
臂
、
左
手
與
下
巴
，
這
種
胸
痛
常
是
相

當
難
以
忍
受
的
，
而
且
並
不
會
因
為
患
者
停
止
原
來
進
行
中
的
動

作
就
自
行
消
失
，
亦
不
會
因
含
舌
下
硝
化
甘
油
錠
而
解
除
胸
痛
的

症
狀
，
持
續
時
間
須
在
三
十
分
鐘
以
上
。

︵
二
︶
最
近
心
電
圖
的
異
常
變
化
，
顯
示
有
心
肌
梗
塞

者
。
心
肌
梗
塞
時
，
由
於
心
臟
跳
動
傳
導
在
嚴
重
的
缺
乏
氧
氣
的

情
況
下
，
傳
導
的
速
度
會
比
平
常
緩
慢
，
所
以
可
以
從
心
電
圖
檢

查
上
觀
察
到
圖
形
呈
現
一
序
列
的
異
常
變
化
。
當
誘
導
的
位
置
在

心
肌
梗
塞
的
部
位
時
，
心
電
圖
中
的S

T

節
段
就
會
升
高
，
在
其

他
誘
導
位
置
上
所
得
到
的
心
電
圖
中
，
這
一
段
則
會
降
低
下
來
；

此
外
，Q

R
S

波
︵
心
室
的
收
縮
︶
也
會
有R

波
減
小
而Q

波
︵
負

極
波
︶
增
加
的
異
常
現
象
。

︵
三
︶
心
肌
酶
的
異
常
增
高
。
在
正
常
的
情
形
下
，
血

液
中
含
有
某
些
酶
，
這
些
酶
是
一
種
修
正
或
促
進
體
內
細
胞

生
化
作
用
的
一
種
蛋
白
質
，
存
在
於
體
內
或
細
胞
內
。
當
細

胞
膜
破
裂
或
細
胞
毀
損
壞
死
時
，
即
會
有
特
定
的
酶
︵
特
稱

為
：
﹁
標
幟
物
﹂
︶
滲
釋
入
血
液
中
。
所
以
，
當
發
生
心
肌
梗

塞
時
，
會
促
使
儲
存
在
心
肌
內
的
下
列
標
幟
物
釋
放
，
在
患
者

的
血
液
中
可
測
得
其
血
液
中
的
濃
度
異
常
增
高
：
1.
肌
酸
酐
磷

激
酶
︵C

re
a
tin

e
 P

h
o
sp

h
o
k
in

a
se

；C
P
K

；C
K

︶
，
2.
乳
酸

脫
氫
酶
︵L

a
c
tic

 d
e
h
y
d
ro

g
e
n
a
s
e

；L
D

H

︶
，
3.
天
門
冬
氨

酸
轉
胺
酶
︵A

sp
a
rta

te
 T

ra
n
sa

m
in

a
se

 o
r S

e
ru

m
 G

lu
ta

m
ic

- 

O
x
alo

ac
e
-tic

 T
ran

sam
in

ase

；A
S
T
 o

r S
G

O
T

︶
，
4.
心
肌
鈣

蛋
白
︵T

ro
p
o
n
in

 I

︶
等
。

二
、
冠
狀
動
脈
繞
道
手
術
：

定
義
：
係
指
為
治
療
冠
狀
動
脈
疾
病
之
血
管
繞
道
手
術
，

須
經
心
臟
內
科
心
導
管
檢
查
，
患
者
有
持
續
性
心
肌
缺
氧
造
成
心

絞
痛
並
證
實
冠
狀
動
脈
有
狹
窄
或
阻
塞
情
形
，
必
須
接
受
冠
狀
動

脈
繞
道
手
術
者
。
其
他
手
術
不
包
括
在
內
。

釋
義
：
供
給
心
臟
養
份
及
氧
氣
的
血
管
稱
為
：
﹁
冠
狀
動

脈
﹂
。
冠
狀
動
脈
有
三
條
分
支
，
若
其
中
兩
條
以
上
冠
狀
動
脈

發
生
初
期
阻
塞
狀
況
但
未
完
全
阻
塞
時
，
一
般
醫
師
會
建
議
作
冠

專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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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動
脈
繞
道
手
術
。
當
冠
狀
動
脈
發
生
狹
窄
未
至
阻
塞
時
，
即
發

生
俗
稱
的
﹁
心
絞
痛
﹂
，
是
心
臟
疾
病
的
一
種
，
如
不
做
治
療
任

由
病
情
惡
化
將
進
展
成
心
肌
梗
塞
。
冠
狀
動
脈
繞
道
手
術
是
治
療

心
絞
痛
最
廣
泛
使
用
的
手
術
方
法
之
一
，
它
是
取
用
腿
部
的
靜
脈

血
管
或
胸
部
內
的
乳
動
脈
，
一
端
連
接
心
臟
的
主
動
脈
，
繞
道
經

過
狹
窄
的
冠
狀
動
脈
血
管
，
在
其
狹
窄
的
另
一
端
接
上
，
這
樣
血

液
的
輸
送
就
由
移
植
的
繞
道
血
管
負
責
把
養
份
及
氧
氣
輸
送
給
心

臟
，
以
維
持
心
臟
正
常
搏
動
的
功
能
。

三
、
腦
中
風
：

定
義
：
係
指
因
腦
血
管
的
突
發
病
變
導
致
腦
血
管
出
血
、

栓
塞
、
梗
塞
致
永
久
性
神
經
機
能
障
礙
者
。
所
謂
永
久
性
神
經
機

能
障
礙
係
指
事
故
發
生
六
個
月
後
，
經
腦
神
經
專
科
醫
生
認
定
仍

遺
留
下
列
障
礙
之
一
者
：
︵
一
︶
植
物
人
狀
態
。
︵
二
︶
一
肢
以

上
機
能
完
全
喪
失
者
。
︵
三
︶
兩
肢
以
上
運
動
或
感
覺
障
礙
而
無

法
自
理
日
常
生
活
者
。
所
謂
無
法
自
理
日
常
生
活
者
，
係
指
食
物

攝
取
、
大
小
便
始
末
、
穿
脫
衣
服
、
起
居
、
步
行
、
入
浴
等
，
皆

不
能
自
己
為
之
，
經
常
需
要
他
人
加
以
扶
助
之
狀
態
。
︵
四
︶
喪

失
言
語
或
咀
嚼
機
能
者
。
言
語
機
能
的
喪
失
係
指
因
腦
部
言
語
中

樞
神
經
的
損
傷
而
患
失
語
症
者
。
咀
嚼
機
能
的
喪
失
係
指
由
於
牙

齒
以
外
之
原
因
所
引
起
的
機
能
障
礙
，
以
致
不
能
做
咀
嚼
運
動
，

除
流
質
食
物
以
外
不
能
攝
取
的
狀
態
。

釋
義
：
腦
中
風
在
台
灣
十
大
死
因
的
排
名
中
，
一
直
都
排

在
前
三
名
。
心
臟
病
、
高
血
壓
、
大
腦
動
脈
硬
化
都
是
造
成
腦
部

血
管
病
變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部
份
組
織
因
而
受
到
傷
害
，
被
破
壞
的

部
份
可
能
使
身
體
某
部
位
形
成
癱
瘓
，
造
成
如
條
款
所
定
義
的
植

物
人
狀
態
、
一
肢
以
上
機
能
完
全
喪
失
、
兩
肢
以
上
運
動
或
感
覺

障
礙
而
無
法
自
理
日
常
生
活
或
喪
失
言
語
或
咀
嚼
機
能
等
，
產
生

行
動
不
便
。
恢
復
的
時
間
相
當
長
久
，
甚
至
永
遠
無
法
痊
癒
。

四
、
慢
性
腎
衰
竭
︵
尿
毒
症
︶
：

定
義
：
指
兩
個
腎
臟
慢
性
且
不
可
復
原
的
功
能
衰
竭
而
必

須
接
受
定
期
透
析
治
療
者
。

釋
義
：
腎
臟
是
人
體
的
過
濾
器
，
有
一
對
，
用
來
清
除
血

液
中
的
廢
物
由
尿
中
排
泄
。
如
果
腎
臟
有
疾
病
，
將
會
引
起
血
液

中
的
廢
物
堆
積
，
如
此
，
將
會
引
發
各
重
要
器
官
的
功
能
障
礙
，

如
：
昏
迷
、
心
衰
竭
等
。
腎
臟
疾
病
的
症
狀
發
生
不
明
顯
而
且

容
易
誤
使
患
者
不
知
自
己
有
病
，
等
演
變
為
末
期
腎
衰
竭
︵
尿
毒

症
︶
時
，
已
經
來
不
及
了
。
常
見
的
腎
臟
疾
病
症
狀
有
蛋
白
尿
、

血
尿
及
水
腫
；
另
外
由
於
發
生
代
償
作
用
，
因
此
也
會
有
高
血
壓

的
現
象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其
他
的
症
狀
尚
有
：
頻
尿
、
少
尿
、
多
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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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排
尿
困
難
的
情
況
，
有
時
身
體
也
會
感
覺
疲
倦
、
食
慾
不
振
並

有
貧
血
的
現
象
，
此
病
的
發
病
並
不
限
於
特
定
的
年
齡
層
，
常
是

慢
性
輕
微
地
進
行
著
。

五
、
癌
症
：

定
義
：
指
組
織
細
胞
異
常
增
生
且
有
轉
移
特
性
之
惡
性
腫

瘤
或
惡
性
白
血
球
過
多
症
，
經
病
理
檢
驗
確
定
符
合
行
政
院
衛

生
署
最
近
刊
印
之
﹁
國
際
疾
病
傷
害
及
死
因
分
類
標
準
﹂
歸
屬

於
惡
性
腫
瘤
之
疾
病
，
但
下
述
除
外
：
︵
一
︶
第
一
期
何
杰
金
氏

︵H
o
d
g
kin

's

︶
病
。
︵
二
︶
慢
性
淋
巴
性
白
血
病
。
︵
三
︶
原

位
癌
。
︵
四
︶
惡
性
黑
色
素
瘤
以
外
的
皮
膚
癌
。

釋
義
：
人
體
或
多
或
少
都
有
惡
性
的
細
胞
，
當
這
些
細
胞

不
正
常
的
生
長
而
且
是
無
法
控
制
時
，
就
是
所
謂
的
惡
性
腫
瘤
，

一
般
稱
為
癌
症
。
癌
症
的
產
生
原
因
不
一
，
可
能
與
食
物
及
污

染
有
關
，
也
可
能
是
正
常
細
胞
的
突
變
。
細
胞
需
要
養
份
，
癌
細

胞
不
斷
地
擴
張
生
長
，
吸
收
了
人
體
大
部
份
的
養
份
，
如
果
早
期

發
現
尚
可
治
癒
，
反
之
，
就
很
難
治
癒
了
。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對
於

所
有
的
癌
症
也
並
不
是
完
全
都
承
保
的
，
對
於
危
險
性
過
大
而
無

法
預
估
的
癌
症
，
則
不
予
承
保
。
這
些
除
外
不
保
的
癌
症
，
有
：

慢
性
淋
巴
性
白
血
病
；
同
樣
地
，
對
危
險
程
度
並
未
那
麼
危
險
，

而
有
治
癒
機
會
者
，
則
也
不
列
入
重
大
疾
病
的
範
圍
。
這
些
疾
病

有
：
第
一
期
何
杰
金
氏
︵H

o
d
g
kin

's

︶
病
，
原
位
癌
，
惡
性
黑

色
素
瘤
以
外
的
皮
膚
癌
。

六
、
癱
瘓
： 

定
義
：
指
肢
體
機
能
永
久
完
全
喪
失
，
包
括
兩
上
肢
、
或

兩
下
肢
、
或
一
上
肢
及
一
下
肢
，
各
有
三
大
關
節
中
之
兩
關
節
以

上
機
能
永
久
完
全
喪
失
者
。
所
謂
機
能
永
久
完
全
喪
失
係
指
經
六

個
月
以
後
其
機
能
仍
完
全
喪
失
者
。
關
節
機
能
的
喪
失
係
指
關
節

永
久
完
全
僵
硬
或
關
節
不
能
隨
意
識
活
動
超
過
六
個
月
以
上
。
上

肢
三
大
關
節
包
括
肩
、
肘
、
腕
關
節
，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包
括
股
、

膝
、
踝
關
節
。

釋
義
：
癱
瘓
︵P

a
ra

lysis

︶
是
指
肌
肉
活
動
能
力
的
減
低
或

喪
失
，
為
神
經
系
統
常
見
症
侯
，
大
多
由
神
經
系
統
的
病
變
所
造

成
。
按
癱
瘓
的
情
況
可
分
為
：
︵
一
︶
按
程
度
可
分
為
：
完
全
性

或
不
完
全
性
，
︵
二
︶
按
肌
張
力
異
常
情
況
可
分
為
：
弛
緩
性
和

痙
攣
性
。
︵
三
︶
按
分
布
型
式
可
分
為
：
偏
癱
、
交
叉
性
癱
、
四

肢
癱
、
截
癱
和
單
癱
。

七
、
重
大
器
官
移
植
手
術
：

定
義
：
指
接
受
心
臟
、
肺
臟
、
肝
臟
、
胰
臟
、
腎
臟
及
骨

髓
移
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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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義
：
當
身
體
的
重
要
器
官
遭
受
無
法
復
原
的
破
壞
時
，

唯
一
的
治
療
方
式
是
將
壞
的
器
官
移
出
，
同
時
換
上
新
的
。
以

現
代
的
科
技
而
言
，
重
大
器
官
移
植
十
分
普
遍
，
但
其
醫
療
費

用
卻
相
當
地
龐
大
，
即
使
擁
有
社
會
保
險
，
但
是
手
術
後
的
各
項

生
活
開
支
、
醫
療
藥
品
、
復
健
費
用
等
仍
會
造
成
家
庭
沈
重
的
負

擔
。
目
前
比
較
常
做
的
重
大
器
官
移
植
手
術
有
：
心
臟
、
肺
臟
、

肝
臟
、
胰
臟
、
腎
臟
及
骨
髓
移
植
，
因
需
要
的
病
人
多
，
而
提
供

的
人
少
，
因
此
，
往
往
須
等
候
很
長
久
的
時
間
才
可
能
做
此
一
手

術
，
所
以
這
些
項
目
也
是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所
承
保
的
項
目
之
一
。

參
、
重
大
疾
病
的
診
療
現
況

現
今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的
承
保
範
圍
係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所
定

義
，
距
今
己
十
六
年
，
隨
著
醫
學
科
技
的
進
步
，
臨
床
醫
學
對
此

七
項
重
大
疾
病
的
診
斷
與
治
療
方
式
亦
有
大
幅
改
變
。
在
此
情
形

下
，
對
於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的
理
賠
處
置
，
將
很
容
易
造
成
保
戶
與

保
險
公
司
之
間
的
認
知
落
差
，
從
而
產
生
理
賠
糾
紛
或
爭
議
，
理

賠
人
員
不
可
不
慎
。
依
據
現
行
條
款
的
定
義
對
照
臨
床
診
療
的
處

置
的
差
異
，
舉
其
大
者
而
言
有
：

一
、
心
肌
梗
塞
：

臨
床
上
仍
有
一
成
以
下
的
心
肌
梗
塞
病
人
，
起
初
心
電
圖

檢
查
的
結
果
是
不
易
診
斷
的
，
甚
至
心
電
圖
都
沒
有
異
常
波
型
的

出
現
。
因
此
，
所
以
臨
床
上
有
時
為
更
快
精
準
地
確
定
是
否
罹
患

心
肌
梗
塞
，
常
會
捨
心
電
圖
檢
查
而
改
做
其
他
檢
查
，
如
：
心
臟

超
音
波
檢
查
、
核
子
醫
學
掃
描
檢
查
︵T

h
a
lliu

m
-2

0
1

︶
、
心
導

管
檢
查
︵C

o
ro

n
a
ry a

n
g
io

g
ra

p
h
y

︶
等
，
若
因
此
而
由
醫
師
診

斷
確
定
為
心
肌
梗
塞
者
，
將
不
符
保
單
條
款
所
約
定
心
肌
梗
塞
成

立
必
須
均
備
的
三
項
條
件
。

二
、
冠
狀
動
脈
繞
道
手
術
：

臨
床
上
常
用
於
治
療
冠
狀
動
脈
疾
病
而
施
行
的
心
臟
手

術
，
如
：
氣
球
擴
張
術
︵
或
稱
為 P

C
I

、P
T
C

A

、
擴
張
術
或
氣

球
血
管
修
復
術
︶
、
激
光
血
管
修
復
術
、
動
脈
粥
狀
硬
化
切
除

術
、
冠
狀
動
脈
血
管
支
架
術
等
，
這
些
手
術
方
法
皆
較
冠
狀
動

脈
繞
道
手
術
的
風
險
為
小
而
且
療
效
更
佳
，
但
依
保
單
條
款
的
定

義
，
則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之
內
。

三
、
癌
症
：

癌
症
的
診
斷
主
要
是
以
惡
性
腫
瘤
的
分
期
做
為
治
療
的
依

據
，
而
根
據
條
款
約
定
，
原
位
癌
則
屬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之
列
。

但
臨
床
上
為
求
治
療
的
精
準
性
，
通
常
會
依
癌
症
發
生
的
部
位
，

而
採
用
不
同
的
分
期
系
統
。
以
子
宮
頸
癌
為
例
，
目
前
子
宮
頸

癌
的
臨
床
分
期
系
統
，
主
要
分
為
：T

N
M

及F
IG

O

兩
種
。T

N
M

分
期
系
統
是
目
前
應
用
最
廣
的
分
期
系
統
，
由
美
國
癌
症
聯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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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員
會
︵A

m
e
ric

a
n
 J

o
in

t C
o
m

m
itte

e
 o

n
 C

a
n
c
e
r

︶
按
原
發

腫
瘤
︵T

u
m

o
r

︶
的
大
小
與
侵
犯
周
遭
組
織
的
程
度
，
區
域
淋

巴
結
︵N

o
d
e

︶
的
狀
況
及
是
否
轉
移
到
遠
端
︵M

e
ta

sta
sis

︶

的
狀
況
定
出
分
期
，
是
臨
床
治
療
指
引
的
依
據
。F

IG
O

分
期

系
統
則
是
由
國
際
婦
產
科
學
會
︵In

te
rn

a
tio

n
a
l F

e
d
e
ra

tio
n
 o

f 

G
yn

e
co

lo
g
y A

n
d
 O

b
ste

trics; F
IG

O

︶
所
制
定
，
以
治
療
醫
師

雙
手
可
以
完
成
的
身
體
理
學
檢
查
或
簡
單
的X

光
、
膀
胱
鏡
、
直

腸
鏡
、
靜
脈
注
射
腎
盂
攝
影
等
常
規
檢
查
後
，
由
醫
師
做
出
分
期

的
期
別
判
定
。
由
於
分
期
系
統
的
不
同
，
再
加
上
目
前
並
無
分
期

換
算
的
標
準
，
因
此
，
極
容
易
產
生
原
位
癌
與
非
原
位
癌
判
定
不

同
的
爭
議
。

四
、
癱
瘓
：

除
了
疾
病
所
致
之
外
，
意
外
事
故
也
是
造
成
癱
瘓
的
主
因

之
一
，
例
如
：
意
外
事
故
傷
害
脊
椎
而
造
成
下
肢
癱
瘓
。
而
依
條

款
的
約
定
，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的
保
障
範
圍
亦
包
括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
事
故
所
致
成
的
癱
瘓
在
內
。

五
、
重
大
器
官
移
植
手
術
：

同
樣
地
，
重
大
器
官
移
植
手
術
除
因
疾
病
所
致
，
須
對
心

臟
、
肺
臟
、
肝
臟
、
胰
臟
、
腎
臟
及
骨
髓
移
植
等
七
項
進
行
器
官

移
植
手
術
者
外
，
對
於
因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事
故
所
致
者
，
亦
在
此

一
保
險
的
保
障
範
圍
之
內
。

肆
、
理
賠
審
核
的
困
難

重
大
疾
病
在
現
今
的
健
康
保
險
市
場
之
中
有
一
定
的
需

求
，
然
而
對
應
於
目
前
的
保
險
單
條
款
並
無
法
詳
細
列
示
出
相
關

的
診
斷
定
義
，
再
加
上
保
險
契
約
是
定
型
化
契
約
，
對
於
條
款
文

義
若
無
法
讓
購
買
的
消
費
者
完
全
明
瞭
而
衍
生
日
後
的
爭
議
時
，

則
依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的
精
神
，
將
採
取
有
利
於
被
保
險
人
的
解

釋
，
尤
其
在
契
約
條
款
所
定
義
的
標
準
，
在
法
庭
上
被
視
為
和
疾

病
的
診
斷
具
有
相
關
性
時
，
但
臨
床
診
療
的
技
術
卻
變
成
和
該
疾

病
的
診
斷
完
全
無
關
時
︵
如
：
不
以
心
電
圖
而
以
心
臟
超
音
波
檢

查
做
為
心
肌
梗
塞
的
診
斷
依
據
︶
，
那
契
約
條
款
的
定
義
也
會
變

成
毫
無
價
值
，
保
險
公
司
也
就
完
全
喪
失
了
理
賠
的
審
核
權
力
，

平
白
付
出
了
許
多
不
必
要
的
行
政
成
本
。

此
外
，
當
保
戶
以
非
條
款
所
定
義
的
重
大
疾
病
診
斷
標
準

文
件
來
申
請
理
賠
給
付
時
，
如
：
以
心
臟
超
音
波
檢
查
結
果
進

行
氣
球
擴
張
術
做
冠
狀
動
脈
疾
病
的
治
療
，
而
申
請
冠
狀
動
脈

繞
道
手
術
之
給
付
。
若
必
須
由
法
庭
來
裁
決
兩
造
所
引
用
的
醫
學

意
見
孰
是
、
孰
非
，
則
依
據
法
律
學
的
﹁
逆
編
者
原
則
︵C

o
n
tra 

P
ro

fe
re

n
tu

m
 R

u
le

︶
﹂
將
按
照
對
撰
寫
者
最
不
利
的
情
況
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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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釋
。
如
此
，
原
先
在
設
計
商
品
時
並
未
將
此
估
算
、
計
價
在

內
的
情
況
，
則
都
將
被
迫
必
須
理
賠
，
使
得
原
先
對
保
費
的
估
算

可
能
會
發
生
保
費
不
足
的
情
形
。
因
此
，
如
果
重
大
疾
病
險
的
產

品
設
計
是
屬
於
保
費
和
條
款
定
義
都
是
保
證
永
久
不
能
變
更
的
狀

況
，
則
前
述
契
約
條
款
所
定
義
的
標
準
與
臨
床
醫
學
無
法
配
合
的

威
脅
，
將
對
理
賠
作
業
產
生
相
當
的
影
響
力
。

又
，
理
賠
實
務
上
更
常
見
到
救
護
車
到
院
前
心
肺
功
能
停

止
的
死
亡
案
例
。
雖
然
被
保
險
人
到
院
後
也
有
急
救
，
但
仍
然
不

治
；
死
亡
證
明
時
間
註
明
為
到
院
時
間
，
但
死
亡
證
明
上
卻
註
明

直
接
引
起
死
亡
之
疾
病
為
：
疑
急
性
心
肌
梗
塞
。
由
於
被
保
險
人

已
往
生
，
無
法
進
行
條
款
所
約
定
的
心
電
圖
及
心
肌
酶
檢
查
，
更

徨
論
典
型
胸
痛
的
醫
師
問
診
，
在
沒
有
任
何
一
項
條
件
成
立
的
情

況
下
，
將
如
何
進
行
理
賠
審
核
的
給
付
作
業
。
凡
此
種
種
都
將
容

易
產
生
保
險
公
司
與
保
戶
之
間
的
理
賠
紛
爭
。

伍
、
結
語
與
建
議

醫
藥
科
技
的
發
達
除
使
重
大
疾
病
患
者
延
長
罹
病
後
的
存

活
期
間
外
，
也
帶
來
高
額
的
醫
療
支
出
，
民
眾
透
過
購
買
重
大
疾

病
保
險
可
將
所
受
病
痛
的
煎
熬
、
生
活
品
質
的
降
低
、
經
濟
收
入

的
減
少
、
甚
至
事
業
發
展
的
囿
限
或
是
健
康
存
活
的
挫
折
等
等
，

在
並
未
死
亡
的
情
況
下
可
以
事
先
獲
得
理
賠
給
付
來
轉
嫁
這
些
病

痛
成
本
，
但
若
保
險
公
司
無
法
做
好
相
關
的
風
險
控
管
措
施
，
將

為
自
己
帶
來
非
常
巨
大
的
潛
藏
風
險
。

如
前
所
述
的
情
況
，
重
大
疾
病
保
險
在
理
賠
作
業
時
，
如

果
拘
泥
於
條
款
所
約
定
的
重
大
疾
病
之
定
義
條
件
，
有
時
將
使

得
理
賠
作
業
變
得
滯
礙
難
行
；
但
如
果
為
減
少
理
賠
糾
紛
或
避
免

保
戶
的
申
訴
，
而
採
取
息
事
寧
人
的
融
通
方
式
加
以
賠
付
，
又
易

造
成
公
司
內
控
理
賠
作
業
尺
度
不
一
的
情
況
。
如
何
取
得
允
厥
執

中
的
立
場
與
方
式
，
有
心
經
營
此
一
業
務
的
業
者
可
考
慮
下
列
諸

事
：

一
、
條
款
的
定
義
配
合
現
今
臨
床
診
斷
的
實
際
現
況
加
以

修
正
，
並
區
隔
意
外
事
故
發
生
率
的
危
險
因
子
，
以
有
助
於
保
費

的
精
確
計
價
與
理
賠
作
業
的
執
行
。

二
、
對
於
條
款
無
法
立
即
跟
隨
醫
學
技
術
或
囿
於
文
義
無

法
詳
載
的
情
形
，
可
由
業
界
內
部
研
究
統
一
的
給
付
標
準
，
在
不

影
響
保
費
計
價
基
礎
的
前
題
下
，
達
成
標
準
化
的
齊
一
水
準
。

︵
作
者
：
資
深
人
壽
保
險
從
業
人
員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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